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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63 和 138 

人权理事会的报告 

2023 年拟议方案预算 

  人权理事会 2022 年第三十五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

引起的订正估计数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本报告提出人权理事会在 2022 年 11 月 24 日举行的第三十五届特别会议上

通过的 S-35/1 号决议引起的 2023 年所需资源估计数 2 764 000 美元(不含工作人

员薪金税)。本报告是秘书长关于人权理事会 2022 年第四十九届、第五十届和第

五十一届常会以及第三十四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引起的订正估计数的

报告(A/77/579)的增编。 

 二. 与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有关的所需追加资源 

  第三十五届特别会议 

  S-35/1 号决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人权 

2. 人权理事会在 S-35/1 号决议第 7、8 和 10 段： 

 (a) 决定设立一个独立国际实况调查团，由理事会主席任命，任期至理事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结束，其任务如下： 

㈠ 彻底和独立地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内与 2022 年 9 月 16 日开始的抗

议活动有关的据称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侵犯妇女和儿童人权的行为； 

https://undocs.org/ch/A/RES/S-35/1
https://undocs.org/ch/A/77/579
https://undocs.org/ch/A/RES/S-35/1
https://undocs.org/ch/A/RES/S-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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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确定据称侵权行为的事实和情况； 

㈢ 收集、整合和分析此类侵权行为的证据并保存证据，包括为了在任何法

律诉讼中予以合作； 

㈣ 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接触，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

联合国相关实体、人权组织和民间社会； 

 (b) 请独立国际实况调查团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互动对话期间向

人权理事会口头介绍最新情况，并在第五十五届会议互动对话期间向理事会提交

一份关于调查结果的全面报告； 

 (c) 请立即执行这一任务，并请秘书长提供一切必要资源和专门知识，使实

况调查团能够履行任务，并请人权高专办提供执行决议各项规定所需的行政、技

术和后勤支助。 

3. 为了执行该决议第 7、8 和 10 段所载要求，2023 年和 2024 年将需要下列资

源，开展下列活动： 

 (a) 一般临时人员，组成有 18 名工作人员的秘书处，支持实况调查团，这

些人员设在日内瓦，详情如下： 

  月数 

人数和职等 职称 2023 2024 

    
1 个 P-5 高级人权干事(协调员) 10 3 

1 个 P-4 人权事务干事(调查队队长) 10 3 

1 个 P-4 人权事务干事(性别平等问题顾问) 10 3 

1 个 P-4 人权事务干事(分析员/报告干事) 9 3 

1 个 P-4 人权事务干事(法律顾问) 10 3 

1 个 P-4 政治事务干事(政治顾问) 9 3 

1 个 P-4 传播干事(媒体干事) — 3 

1 个 P-3 儿童保护干事(儿童权利专家) 9 3 

2 个 P-3 人权事务干事(公开来源调查员) 9 3 

2 个 P-3 人权事务干事(调查员) 9 3 

1 个 P-3 人权事务干事(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调查员) 9 3 

1 个 P-3 信息管理干事(信息和证据管理干事) 9 3 

1 个 P-3 安保协调干事 9 3 

2 个 P-2 口译员/笔译员 9 3 

1 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 行政助理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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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1 名高级人权干事(协调员)(P-5)，为期 13 个月(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管理和协调秘书处的总体工作，包括任务的执行；确

保专家得到实质性、业务和行政程序方面的支助；监督用以收集、分析和保

存信息和证据的调查计划、方法及工具的编制和落实工作；监督调查计划，

以保护受害人和证人；陪同专家进行实地访问；作为主要对话者与义务承担

人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就业务和实质性事项进行对话；对报告的质量和及时交

付以及证据保存工作承担最终责任； 

㈡ 1 名人权事务干事(调查队队长)(P-4)，为期 13 个月(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管理和协调调查计划的日常运作；担任调查队第

一考绩人；就实况调查工作、信息收集、调查活动制定计划；视需要组织并

参加任务团，前往相关地点或其他地点；监督调查队的所有投入，以确保遵

守调查、分析、核实和保存工作的最高质量标准，并确保最后报告适当纳入

各项结论和建议；协助起草最后报告； 

㈢ 1名人权事务干事(性别平等问题顾问)(P-4)(由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

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借调)，为期 13 个月(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就侵犯人权行为的性别层面向秘书处工作人员提供咨询，包

括为此开展性别分析和培训；确保将性别平等视角纳入实况调查团的工作；

收集并分析与任务直接相关、涉及妇女人权和性别平等问题的信息；确保以

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方式记录、收集和保存信息、开展分析和提交报告；就

顾及性别敏感性的、受害人和幸存者转介途径提供咨询；参加实地访问，以

收集信息；协助起草最后报告；为最后报告提出针对不同性别的优先建议。 

㈣ 1 名人权事务干事(分析员/报告干事)(P-4)，为期 12 个月(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审查和分析所收集的信息，并就弥补差距

和确定调查线索向秘书处工作人员提供咨询；视需要编写分析文件；协调最

后报告的起草工作，并担任主要起草人；协助得出分析结论；就报告结构以

及调查结果和结论的直观呈现提出建议；协助制定可采取行动和对性别问题

有敏感认识的建议； 

㈤ 1 名人权事务干事(法律顾问)(P-4)，为期 13 个月(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对秘书处收集的信息和证据进行广泛的法律研究

和分析，以确定被控施害者；根据人权高专办涉及同意事项的既定做法评估

证据的相关性和可用性；准备将披露给追责机构的证据材料；起草涉及各种

主题的法律文件；通过开展相关研究，向调查和分析工作提供法律咨询和支

持；向调查人员简要说明侵权行为的具体要素，并说明根据调查的证据标准，

哪类信息和材料可证明侵权行为； 

㈥ 1 名政治事务干事(政治顾问)(P-4)，为期 12 个月(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研究和分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安

全和军事架构，根据当地的事态发展定期提供这些架构及其影响的情况并提

供最新信息；分析区域地缘政治发展对伊朗境内事态发展的影响；审查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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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伊朗境内与任务有关的活动；评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法部队和其他安全

部队的行动环境；评估相关趋势和模式； 

㈦ 1 名传播干事(媒体干事)(P-4)，为期 3 个月(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最后报告之前，与协调员和秘书处

成员协调，为实况调查团拟订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媒体和宣传战略；答

复媒体问询；在向理事会介绍报告期间，陪同实况调查团的专家；开展活动，

宣传与任务有关的重大事件；与其他相关的国际和区域媒体联络； 

㈧ 1 名儿童保护干事(儿童权利专家)(P-3)，为期 12 个月(2023 年 4 月 1 日

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收集、调查、记录和分析与儿童权利和儿童保

护问题有关的信息，并就具体的调查线索向秘书处提供咨询；开展信息收集

活动，包括实地访问和约谈；为总体调查计划作出贡献；为最后报告提出针

对儿童权利的优先建议； 

㈨ 2 名人权事务干事(公开来源调查员)(P-3)，每人 12 个月，(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制定关于在调查中使用开源数据的开源情

报战略，包括安全措施；对涉及据称的侵犯国际人权行为的案件进行公开来

源调查；建立开源情报工具和分析系统；识别、保存、收集和分析可能相关

的在线开源数据；确保所收集数据的记录、保管链和完整性，在必要时用作

证据目的；按照国际公认法医标准，对音频、图像和视频等数字内容进行核

实和认证；执行高级分析任务，包括地理空间以及关联和时序分析，起草优

质报告；遵守关于数字证据处理和信息安全的机构准则和规程； 

㈩ 2 名人权事务干事(调查员)(P-3)，每人 12 个月，(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根据任务规定的要求，研究、收集和分析与侵犯人权

行为有关的资料和文件；提出资料收集方法和工具；及时监测侵权行为的趋

势和模式；开展信息收集活动，包括为此与受害人和证人进行面对面和远程

约谈；确保保存所收集信息；视需要组织并参加任务团，前往侵权行为发生

地或其他地点；确保有效利用转介途径和保护措施；为最后报告提供投入； 

(十一)  1 名人权事务干事(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调查员)(P-3)，为期 12 个月(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根据任务规定的要求，研究、收

集和分析关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信息和文件；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进行调

查，包括约谈受害人和幸存者；视需要组织并参加任务团，前往侵权行为发

生地或其他地点；确保有效利用转介途径和对幸存者和证人的保护措施；为

最后报告提供投入；确保将性别平等视角和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办法纳入调

查、分析、报告起草的各个阶段； 

(十二)  1 名信息管理干事(信息和证据管理干事)(P-3)，为期 12 个月(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处理所收集的数据，就适当的审查和

分析程序向工作人员提供指导，以保持数据的法证完整性；管理数据获取、

处理和索引；管理信息和证据系统、相关流程和应用程序，视需要就有关可

靠的证据处理和数据传输的技术问题进行沟通；跟踪电子取证基础设施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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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包括信息安全方面；根据标准工作流程监控项目进度；确保使用准

则和规程，协助准则和规程的拟订及改进工作； 

(十三)  1 名安保协调干事(P-3)，为期 12 个月(2023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就所有安保相关事项向秘书处提供咨询；对调查队将开展行

动的所有地点进行安全风险评估；陪同调查队成员进行实地访问；每日与当

地安全部队联络，为调查队活动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在调查队成员进行实

地访问期间协调其安全保障工作；担任实况调查团与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之

间的联络人员； 

(十四)  2 名波斯文(法西语)口译员/笔译员(P-2)，每人 12 个月(2023 年 4 月 1 日

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视需要提供准确的法西语与英文之间的双向

口译和笔译；参加实地访问；为证人口述提供法西语与英文之间准确的双向

同声传译，包括利用远程通信手段提供同声传译；对信息严格保密；纳入性

别平等视角，特别是在以下方面，即使用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语言，支持以

有成效和敏感对待性别问题的方式记录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必要时执行任何

与语文有关的其他任务，包括支持调查员的工作； 

(十五)  1 名行政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为期 13 个月(2023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负责：支持与后勤、财务和人力资源有关的所有问题的

管理工作；在成员和专家的所有差旅中，为实况调查团提供全面的行政协助；

支持秘书处筹备、开展、跟进所有实地访问；为日内瓦和其他地点的调查队

会议和高级别会议的规划和组织工作提供支持； 

 (b) 代表(3 名人权专家)差旅： 

2023 年 

㈠ 前往日内瓦进行一次为期 5 天的差旅，参加人权高专办的上岗指导、外

交简报会，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理事会主席、相关联合国组织、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举行会议； 

㈡ 前往欧洲区域各地点进行一次为期 5 天的差旅，开展实况调查活动，与

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相关当局、联合国及民间社会代表、受害人和证

人、难民和移民进行会谈和面谈； 

㈢ 前往高加索区域各地点进行一次为期 5 天的差旅，开展实况调查活动，

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相关当局、联合国及民间社会代表、受害人和

证人、难民和移民进行会谈和面谈； 

㈣ 前往日内瓦进行一次为期 5 天的差旅，在 2023 年 7 月人权理事会第五

十三届会议互动对话期间向理事会口头通报最新情况； 

2024 年 

㈤ 前往日内瓦进行一次为期 5 天的差旅，与秘书处和区域利益攸关方举行

简报会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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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前往日内瓦进行一次为期 5 天的差旅，向理事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介绍最

后报告； 

 (c) 工作人员差旅： 

2023 年 

㈠ 4 名秘书处工作人员前往欧洲区域各地点进行一次为期 5 天的差旅，陪

同 3 名专家，开展实况调查活动，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相关当局、

联合国及民间社会代表、受害人和证人、难民和移民进行会谈和面谈； 

㈡ 4 名秘书处工作人员前往高加索区域各地点进行一次为期 5 天的差旅，

陪同 3 名专家，开展实况调查活动，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相关当局、

联合国及民间社会代表、受害人和证人、难民和移民进行会谈和面谈； 

㈢ 6 名秘书处工作人员前往相关区域进行 3 次差旅，每次为期 12 天，开

展实况调查活动，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相关当局、联合国及民间社

会代表、受害人和证人、难民和移民进行会谈和面谈； 

2024 年 

㈣ 4 名秘书处工作人员前往相关区域进行 1 次为期 9 天的差旅，开展实况

调查活动，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相关当局、联合国及民间社会代表、

受害人和证人、难民和移民进行会谈和面谈； 

 (d)一名国际咨询人(C 级)，用专门的专业知识和咨询来补充工作人员的专长

(2023 年和 2024 年，3 个月)； 

 (e) 订约承办事务：订购软件许可；卫星图像分析和调试；当地的口译服务； 

 (f)一般业务费用：日内瓦的办公空间，包括水电费和清洁服务；信息和通信

技术服务；租用车辆进行实地访问；实地访问期间的会议费用；杂项事务；安保

服务； 

 (g) 用品和材料：消耗性办公用品； 

 (h) 家具和设备：办公室自动化设备，包括计算机和电话；安保设备；信息

技术和办公方面的杂项设备； 

 (i) 证人差旅的赠款和捐助款； 

 (j) 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综合书面报告的编辑和翻译的会议

服务。 

  



 A/77/579/Add.1 

 

7/8 22-26872 

 

  表 1 

  S-35/1 号决议：执行工作所需资源 

(美元) 

 2023 年所需追加资源 2024 年所需资源 所需资源共计 

    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    

文件 — 34 000 34 000 

 第 2 款小计 — 34 000 34 000 

第 24 款(人权)    

其他工作人员费用 2 122 500 741 800 2 864 300 

咨询人 23 500 4 700 28 200 

代表差旅 92 800 48 100 140 900 

工作人员差旅 101 400 14 800 116 200 

订约承办事务 161 800 5 000 166 800 

一般业务费用 154 100 46 300 200 400 

用品和材料 2 700 900 3 600 

家具和设备 75 200 — 75 200 

赠款和捐助款 30 000 15 000 45 000 

 第 24 款小计 2 764 000 876 600 3 640 600 

 共计 2 764 000 910 600 3 674 600 

4. 2023 年拟议方案预算未编列相关经费。因此，需要在 2023 年方案预算第 24

款(人权)下追加资源 2 764 000 美元，以执行该决议第 7、8 和 10 段规定的任务。 

5. 如表 2 所详示，为执行 S-35/1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所需追加资源共计 2 764 000

美元，外加工作人员薪金税 339 8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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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S-35/1 号决议：执行工作所需资源(总额，包括工作人员薪金税) 

(美元) 

 

2023 年 

所需资源共计 

2023 年 

预算已编列数额 

2023 年 

所需追加资源 

    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       

实况调查团 — — — 

 第 2 款小计 — — — 

第 24 款(人权)      

实况调查团 2 764 000 — 2 764 000 

 第 24 款小计 2 764 000 — 2 764 000 

 共计(不包括工作人员薪金税) 2 764 000 — 2 764 000 

第 36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 339 800 — 339 800 

 共计(包括工作人员薪金税) 3 103 800 — 3 103 800 

6. 2024 年所需追加资源将列入 2024 年拟议方案预算。 

 三. 结论和请大会采取的行动 

7. 请大会： 

 (a) 核准在 2023 年方案预算第 24 款(人权)项下追加批款 2 764 000 美元，

追加批款将由应急基金支付； 

 (b) 核准在 2023年方案预算第 36款(工作人员薪金税)项下追加批款 339 800

美元，由收入第 1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项下的同等增加额 339 800 美元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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